全 州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文 件

全政办〔2022〕9号
全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州县防范

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含垂直管理单位）：

    根据自治区、桂林市有关领导批示精神和工作部署要求，切实做好全县中小学生溺水防范工作，确保学生生命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全州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全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29日

全州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方案

为切实抓好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坚决遏制和防范中小学生溺水事件发生，全力保障中小学生生命健康安全，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关于学生安全工作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围绕“全覆盖要求、全时段管理、全水域监管、全方位宣传、全社会参与”工作要求，建立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长效机制，保障中小学生生命安全。

二、工作机构

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负责统筹全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根据《全州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要求，落实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职责。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机制。

三、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每年3月）。启动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各乡（镇）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年度重点工作，各成员单位制定并印发年度工作计划，各学校召开家长会开展安全教育。

（二）重点整治（每年4月至10月）。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措施，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开展实地督查调研。

（三）总结评估（每年11月至12月）。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各学校总结本年度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情况，做好下一年度工作计划。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向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

四、工作措施

（一）普及防溺水常识技能

1.加强安全教育。各中小学校将防溺水安全教育纳入课程计划，每年4月至10月放学前开展“每天5分钟”防溺水安全教育，做到安全教育全覆盖，让学生熟知防溺水安全知识，严格遵守“六不一会”（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和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通过“广西学校安全教育平台（网址：https://guangxi.xueanquan.com/，登录账号、密码由各级管理员提供）”，采取课堂教学的方式，定期开展以“珍爱生命 严防溺水”为主题的专题教育。每年4月至5月开展防溺水知识宣传教育和测试，发放市教育局编印的防溺水应知应会知识汇编，县教育局和各中小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学习掌握知识汇编内容，并针对小学、初中和高中不同层次学生分别进行开卷考试，直至每一名学生熟练掌握防溺水知识，增强防溺水意识。

2.加强防溺水社会宣传。各单位要广泛开展防溺水宣传，通过电视、报纸、网格、电子屏等播放防溺水宣传短片。各乡（镇）、村委（社区）网格员要入户开展防溺水宣传，学校和家长要引导学生非必要不靠近危险水域，确保覆盖所有学生。

3.加强应急演练。学校编制防溺水应急演练脚本，科学设计风险防控、应急救援等演练环节，重点设计当学生发现同学私自下水游泳时，如何劝阻并向附近成年人寻求帮助以及现场呼救、不得手拉手施救等场景模拟。

4.加强技能培训。开展专题培训，提升游泳教练、村级水域巡查员、安全救护员、学生等应急救助能力。各学校积极开设游泳课，组织开展防溺水体验教学，加强游泳技能培训

5.开展“百人百场防溺水应急救护宣讲进校园”活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进一步提升广大师生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保护青少年生命健康，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由县教育局、团县委、县红十字会、县人民医院联合在全县中小学开展“百人百场防溺水应急救护宣讲进校园”活动。

（二）健全家校联系机制

1.加强全时段管理。家长要加强学生上下学、节假日等重点时段的管理，对外出学生做到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严防学生游泳、戏水、钓鱼、抓鱼、摸螺蛳、洗手、洗衣服、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发生溺水事件。各学校要落实安全管理、上课点名等制度，严防学生上课时间私自离校游泳、戏水，发现学生上课时间旷课、住校时间离校、请假外出未按时返校等情况，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确定学生去向。各学校在暑假前采取“六个一行动”（即：一封《致家长的一封信》、一次家访、一次家长会、一张家校联系卡、一次电话回访、一张家长责任书），提醒家长加强防溺水工作。

2.加强防溺水重点关注人员管理。各乡（镇）要组织村（社区）屯等会同区域内学校，精准识别居住在危险水域附近学生、经常游泳戏水学生、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离异重组家庭学生等防溺水重点关注人员，开展结对教育管理工作，4月至10月每月至少联合入户开展一次防溺水教育宣传。

3.建立学生互相提醒机制。各中小学校成立学生防溺水联防小组，根据学生家庭住址进行分组，通过制定小组公约，加强对重点关注人员上下学路途的监管，小组成员相互提醒，发现并制止学生私自违规下水玩耍或到危险水域游泳的行为。

（三）加强水域管理巡查

1.明确水域管理责任人。乡（镇）人民政府、村委（社区）、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要由下至上逐级绘制辖区内危险水域地图，明确危险水域防溺水总负责人，制定悬挂防溺水责任牌，至少确保已经发生学生溺水事件水域全覆盖。

2.开展隐患排查整治。4月至10月各乡（镇）每2个月至少开展一次溺水隐患排查整治，编制本地防溺水中、高风险水域隐患排查治理及管控责任清单，完善警示标志（标注应急求助电话）、防护设施，配置游泳圈、长绳、长杆等应急救护设施和报警呼喊设备。各乡（镇）要组织开展“防范中小学生溺水随手拍”活动，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发现中小学生涉险游泳、戏水及时劝离，发现水域溺水隐患及时拍摄图片，通过“广西校园安全”微信公众号上传管理平台处理。

3.落实水域巡查。加强本地中小学生溺水事件分析，总结规律特点，督促相关成员单位加强水域管理巡查，尤其严格管理巡查发生过学生溺水事件水域，确保全覆盖。加强周末、节假日和高温天气等重点时段巡查。每个村落实1个以上村级水域巡查员公益性岗位设置，加强日常重点时段巡查。发挥乡（镇）、村河长制湖长制平台作用，各级河长湖长将防溺水工作纳入巡河巡湖工作内容。

4.严格水域管理。积极推广和使用智能化手段，加强重点水域管理。加强水上竹排、小渔船、网箱、农（自）用船舶等管理，严防学生靠近使用发生溺水事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辖区内中小学生涉险游泳、戏水劝阻和溺水应急求助电话。

（四）强化精准指导

1.开展结对治理。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与各乡（镇）开展结对治理，共同加强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具体结对情况如下：县委宣传部对应全州镇、枧塘镇；县委政法委对应石塘镇、两河镇；县教育局对应蕉江瑶族乡；县公安局对应安和镇；县民政局对应凤凰镇；县自然资源局对应咸水镇；县水利局对应绍水镇；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对应才湾镇；县交通运输局对应龙水镇；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对应大西江镇；县卫生健康局对应永岁镇；县应急局对应黄沙河镇；团县委对应文桥镇；县妇联对应东山瑶族乡；县气象局对应庙头镇；县红十字会对应白宝乡（结对治理每年变换一次，具体情况由自治区、桂林市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明确）。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结对治理。

2.加强调研检查。4月至10月期间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至少带队组织对结对乡镇开展一次实地调研，发现并解决存在问题；对溺水事件多发乡镇开展明查暗访，督促整改到位，形成调研报告发送至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履行防溺水工作属地职责，分级负责辖区防溺水工作。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总召集人要主动作为，组织研究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开展专题调研，统筹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及人员、经费保障，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乡（镇）要组织村（社区）屯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部署防溺水工作。当辖区内发生溺水事件时，所在乡（镇）分管负责同志和教育部门负责同志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

（二）加强信息报送。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严禁信息迟报、漏报、瞒报。溺水事件发生后每一级口头报告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首次书面报告应在口头报告之后1小时内报上一级主管部门，最迟不得超过2小时。

（三）加强督查调研。4月至10月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至少开展一次调查调研，实地调研防溺水工作措施落实情况，通报分析溺水事件风险点和问题短板。

（四）加强问题整改。对发生的中小学生溺水事件，按事件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师生未受教育不放过、风险管控措施未落实不放过、属于责任事件的责任人未受处理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完成风险隐患和问题短板治理，形成整改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报送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系人：赵俊平，联系电话：18978305877，邮箱：qzxjyjawb@163com。

附件：1. 2022年全州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信息表

成员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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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州县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

联席会议组成人员信息表



	单位
	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县委宣传部
	分管领导
	唐宏
	常务副部长
	18777372588

	
	联络员
	黄剑蓉
	工作人员
	17344276620

	县委政法委
	分管领导
	夏美艳
	综治办主任
	15977355113

	
	联络员
	朱继林
	工作人员
	13788131557

	县教育局
	分管领导
	沈宏亮
	局党组成员
	13878392833

	
	联络员
	赵俊平
	安稳班主任
	18978305877

	县公安局
	分管领导
	黄潜
	副局长
	13977339798

	
	联络员
	陶红
	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13807730777

	县民政局
	分管领导
	蒋立荣
	副局长
	18977306150

	
	联络员
	赵海华
	社会事务股股长
	18977308250

	县自然资源局
	分管领导
	庾全明
	副局长
	13768033399

	
	联络员
	杨英龙
	股长
	13878391660

	县住房城乡

建设局
	分管领导
	蒋全生
	副局长
	13507836286

	
	联络员
	邓如意
	工作人员
	18777378779

	县交通运输局
	分管领导
	文红明
	副局长
	13635129186

	
	联络员
	陈艳金
	工作人员
	13877396761

	县水利局
	分管领导
	周书平
	副局长
	13878343666

	
	联络员
	谢勇
	股长
	13977338277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分管领导
	陆健
	副局长
	13878396066

	
	联络员
	王艺
	工作人员
	15678312477

	县卫生健康局
	分管领导
	刘林
	副局长
	13877390202

	
	联络员
	罗俊
	医政股股长
	13877392728

	县应急局
	分管领导
	赵中柱
	副局长
	13878399269

	
	联络员
	王晶晶
	工作人员
	13788130387

	团县委
	分管领导
	王慧
	副书记
	15723736727

	
	联络员
	唐慧岚
	工作人员
	18877391556

	县妇联
	分管领导
	唐红艳
	副主席
	13471336256

	
	联络员
	尹丽君
	办公室主任
	15877008836

	县气象局
	分管领导
	赵祖华
	副局长
	13457388626

	
	联络员
	唐国鑫
	办公室主任
	13878398952

	县红十字会
	分管领导
	张玲
	副会长
	18077302888

	
	联络员
	伍祖平
	秘书长
	15977432101


附件2

成员单位名单

    县委宣传部、县委政法委、县教育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应急局、团县委、县妇联、县气象局、县红十字会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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